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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及管理學院院址 ) 前庭種了兩棵帝倫桃樹和兩棵玉蘭樹留念，他們說農學院裡好多同仁幾

乎每年中秋節和春節前都會開專車來載回預訂的月餅、香腸、臘肉……，而且數量都蠻大的。

他們對我校產品的品質、風味及衛生都讚不絕口。

食品科在全省高職學校組四健會各活動比賽中，一直是表現最為優異的一隊，60 年代中期

以後開始有全省性的大型競賽，本校先後榮獲：1.  民國 66 年四健會食品加工組共同作業組競

賽及方法示範組雙料全省冠軍；2.  67 年在前述二項競賽中再度連莊全省冠軍；3.  68 年三度連

莊冠軍，這三次冠軍都是在林宏一科主任任內 (64 ～ 68) 贏得的；4.  69、70 年洪美芳主任任

內再得二次；5.  74 年魏清雄主任任內第五度獲獎。自 75 年以後，因升格專科才未再參加。

食品科屢獲大獎，除了科中設備齊全，生產量高之外，最主要的因素是師生全員投入，大

家把它看成是一份責任，一項榮譽所使然。時至今日，一些老校友們聚在一起，也常會談起這

段榮譽史；此外，民國 69 年 5 月 1 日中央日報報導，食品工業研究所商請本校輔導宜蘭縣內

廠商改良蜜餞、鴨賞等食品的加工製作，以提昇品質。民國 73 年 5 月 24 日中華新聞報導：「宜

蘭農工研究製造／完全美味脫水金棗／重點在防腐貯存金棗／對宜蘭縣的特產加工不啻是一大

喜訊」。

至於其它各科，如：家事科，儘管平時皆以學生的實習作品為主，無大量生產的條件；如：

畜牧科，因牛羊隻數少，奶源受限，雖曾賣過肉鬆等肉類加工品，却囿於設備無法大量生產。不

過，大家都曾全力投入過，也都盡心了。

作者簡介

楊敏雅，《國立宜蘭大學校史》第一、二、三輯編輯；本系列叢書《藝林文苑》編纂（與

劉雅倫合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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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同仁的「薪」事

我國有關教職員退休制度最早的一份條例應該是民國 33 年 6 月 22 日國民政府頒布的「學

校教職員退休條例」，依當時的時空背景言，國家正處於內憂（國、共失和）外患（日本侵略）

的緊要關頭，國家政局瞬息萬變，根本無法付諸實施；待至民國 37 年 4 月 10 日，中央政府在

大陸時雖曾作過一次修訂，由於時局仍不穩定，執行情況不甚了解。

平時我們習慣將「公教人員」同時提出來談，但在退休制度上，二者間有些不同：1. 教育

人員的退休每年限制為 8 月 1 日及 2 月 1 日，即其退休時間點在寒暑假內，一年只辦理兩次；

2. 服務基數較公務人員多 5 年外，其餘部分幾乎完全相同。

近年來，我國教師退休制度又有新舊年資問題。它們是以民國 85 年 2 月 1 日為分野：在

這之前，教師的退休金是由政府籌款、給付的方式，屬「恩給制」；其後則改採由政府與教職

員本人共同提撥基金，按月扣繳建立的「基金制」。若在民國 85 年 2 月 1 日以前已進入公立

學校任職之教職員，即分跨新舊二制者，退休時兩種制度可以合併計算。

茲分述如下：

1. 民國 85 年以前

「教職員退休條例」自頒佈後，在民國 85 年以前，共修訂過四次：

第一次是在民國 37 年 4 月 10 日，其重點有：

(1)	刪除兼任人員可領退休金之規定。

(2)	退休條例提高為服務 30 年以上者。

黃桂生

瀟灑一族──

我們的退休同仁

(3)	提高退休金的給予百分比。

(4)	新增外國人可以擔任公立中學之教職。

按：當時適逢國共內戰方殷之際，幣值貶值情況嚴重，國幣從原有的幣制一度更改為關金、金元券、銀元

券仍抑止不了貶勢；在那種背景之下退休，其晚景不難想像。

第二次是在民國 51 年 6 月 12 日，國府搬遷至台灣，是一次比較接近生活實際情況的修訂，

其重點有：

(1)	降低年滿 60 歲者之年資，由 15 年以上降為 10 年以上。

(2)	取消支領年退休金併同支給一次退休金之規定。

(3)	改變一次退休金之基數算法。

(4)	從年退休改為月退休金並依其基數比重酌予調整。

第三次是在民國 61 年 8 月 26 日，其重點有：

(1) 教師申請退休年限降低 5 年。其背景原因是因應九年國教教師晉用之需要。

(2)	刪除原「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延長服務不受限制」之規定。其背景原因是為了吸引海外學 

      人回國任教，以提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。

民國 61 年前後，正是國家經濟活動最為蓬勃發展的時期：十大建設、新竹科學園區成立、

政府推動發展重點科技產業、開放觀光……，民間企業也快速崛起；該時期全台企業平均全年

每員工勞動所得，根據統計，民國 60 年為 21,770 元，民國 65 年為 50,505 元，到民國 70 年

時已躍升至 114,581 元，足見經濟發展之迅速。

反觀那時候的退休教育人員，因其退休時的薪水微薄，也就是計算基數的底數太低；以任

教大專 40 年退，支領 81 個基數的教師為例，一次退休金只有 22 萬餘元，其優惠存款每月利

息也只有 2 千餘元，故不足以安養退休生活，何尊嚴之有？！更何況比他們所得又少太多的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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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學教師。是以此時期的教師視退休為畏途，教師流動率極低。

政府為了改善這批早期一次退休人員的生活，曾經提出了兩項補救措施：

(1) 對教育工作有特殊貢獻者如：謝冰瑩教授等，於年終時由總統出面頒發特別慰問金，

一般教師能享有此項榮譽者談何容易。

(2)	對民國 68 年底以前支領一次退休金而生活特別困難之公教人員，於春節、端午節及中

秋節發給特别濟助金，以解決其生活問題。

這時期的教育人員以屆齡退休者居多，他們成長在二戰前後，曾經飽受過戰亂不安、三餐

難繼之苦。他們的退休金多數是花費在培育子孫讀書、購置房產和日常生活費用上。至於旅遊，

那時期的交通費與退休金比，相對而言很高，一者，玩不起，再者，也實在捨不得。

民國 68 年 12 月 28 日，該條例曾作過第 4 次修訂，其重點在：以前只有一次退及月退兩

種方式，改為增加兼領方式，可以先領 1 ／ 2，另 1 ／ 2 採月領或先領 1 ／ 3，另 2 ／ 3 採月領；

又新增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的給付方式，即增列照顧遺族條文。

2. 兩種性質不同的 18%

其一：為補助早年領取一次退休金者的「優惠存款」辦法，民國 54 年 2 月 22 日由教育部

與財政部會銜發布，政府為補救早期教職員因薪俸數低（因退休金的計算法是用當時的底薪乘

以基數），連帶影響退休時領取「一次退休金」者之退休生活。

爾後隨著國家經濟成長，國民平均所得提高，生活物價自然成長等因素影響，其生活條件

更是入不敷出。政府為了補救、照顧他們的生活，遂提出退休公教人員領取一次退休金者的優

惠存款辦法，對他們的存款利息，按行政院核定比照受理存款機關一年期定存牌告利率加 30%

優惠利率計算且最低不得低於年息 18%。

但其適用對象有局限性，非全體教職員一體適用，而且當時台灣各工商業急驟起飛，民間

企業急切需要資金周轉，一般銀行一年期存款的利率都在 15% 以上。這項利率在當時的時空

背景下，不能算是太高。

按：民國 63 年台銀一年期定存利率是 15%；直到民國 72 年的利率仍有 10%，之後因石油危機，導致銀行

利率一路下滑，進入低利率時代。公教優惠存款利率與一般銀行利率相差才愈來愈明顯。

其二：「公保養老給付金額」優惠存款辦法前已言及，公保養老給付制度的產生背景，緣

於當時教師退休給與微薄，因此，此時期許多教師視退休為畏途。學校的師資新陳代謝不易，

也間接影響教學品質。

「公保養老給付」制度是民國 60 年代初期，政府為以往退休金給付不足的一項補救措施。

其背景原因是，當年政府向沙烏地阿拉伯借貸了一筆大額度的貸款，用作修築第一高速公路

（即中山高）。稍後台灣民間企業逐漸興起，工商界也開始繁榮，民營企業從業人員的薪水

待遇已逐漸超越公教人員。政府把原本準備調薪用的款項優先償還沙國，以減少國庫還債的壓

力。另設計一套「公保養老給付」的辦法來解決原本給付偏低的公教退休制度。

公保經費來源與運作：凡現任或新任公教人員按在職時的薪俸，由投保人（全體公教人員）

每月從薪俸中提存若干比例，政府相對補助若干比例作為基金，繳交 18 年以後不再扣繳。退

休時每年以 2 個基數計算，即每人最高的基數不會超過 36 個。舉例來說，假設繳交了 15 年的

公保費，退休時的本薪俸為 5 萬元，則其公保數為 15 年 x2 基數 x5 萬 =150 萬元。這筆款項

退休時，人事單位會通知當事人存入指定銀行，每月按 18% 生息，用以貼補退休養老金之不足。

因大環境改變，銀行利率日趨貶低，因而各單位公保扣款自民國 84 年已先行停止。其已

經完成繳交部分，退休時仍按合約實施，直到年金改革後，方按立法院的決議又分年次消失。

要而言之，原先公保制度 18% 優惠存款的用意是在彌補公教人員退休金不敵退休時的生活

所需，其經費來源一部分是自存，一部分是將原款用於加薪的部分轉作公保補貼，其目的在補

救早期靠領取退休金生活者的安定與尊嚴。它的特色是

(1)	政府把加薪部分轉作日後退休時的基金。

(2)	鼓勵公教人員自己提撥儲金作為往後退休生活之用。

3. 85 新制

民國 85 年新制的退休條例大體說來有下列三項特色：

(1)	自民國 85 年 2 月 1 日起，退休金的來源從以往的政府籌措改變為公教人員本身與政府

每月各撥付一定比例的金額作為基金，留作將來退休時支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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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	民國 85 年 2 月 1 日以前已有的年資，退休金的支付仍如舊制，亦即跨新、舊二制者，

以該日為基準，分領二種性質不同的退休俸。

(3)	由於立法當時，國中、小學的教師晉用困難，而且大部分國外留學的博士回國後就業亦

不易，因而在該條例中明訂：55 歲退休，可以一次加發 5 個基數，而年滿 35 或 45 歲

未達退休條件而自願離職者，一次發還自己和政府繳付的退休基金，以及退休金基數提

高，遂形成一次領退休金可達本薪 106%；月領退休金最高可達本薪 140% 的怪現象，

終於導致 90 年前後的教育人員退休潮。

按：當時政府原以為實施該條例後，每退休一位教師就可以新進一位，以利加速學校人力的新陳代謝，增

進教學年輕化和降低學校人事成本負擔等優點。但事與願違，當時因退休潮太急，打亂了學校原有的

生態且適逢政府精省，精簡人事，教師員額編制縮限，各級學校又在推行小班制教學，因而各校的因

應措施多採回聘已退休老師繼續回校來兼課，既可節省學校人事費用支出（學校只付鐘點費，不支薪

且沒有未來的退休金問題），又可保留學校員額的彈性（避免未來縮編時面對裁員的困境）。

在此同時，適逢國家經濟衰退，民間企業失業率攀升，國民平均所得下降，國家財力困窘

之際，因而教師的待遇及退休所得相對顯得優厚。復加以教師一窩蜂地在這個時節點上湧退，

造成政府人事經費上強大壓力，這些都是促成日後年金改革的原因。

4. 年金改革

李登輝總統任期內（民國 79 年到 85 年）明訂自民國 84 年之後，新任職人員停止適用

18% 優惠存款利率。

民國 106 年 6 月 27 日立法院臨時會三讀通過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〉，確定擁有民

國 84 年以前服務年資者與仍在職之公務人員，其中領取月退休金者，自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

至 109 年底，年息降為 9%，18% 優惠存款利息在民國 110 年起降為「零」（過渡期為民國

107 年中至 109 年底，號稱「2 年歸零」）；其中領取一次退休金或 18% 優惠存款利息都自

107 年 7 月起分 6 年調降，114 年調降至 6%，但無論是領月退休金或是領一次退休金者，只

要每月領低於 32,160 元者，優存利率不降。

民國 106 年 6 月 2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件」核心條文比

照前述公務人員。

多采多姿的休閒生活

退休人員眾多且各人的興趣不同，僅就住在學校附近或常聽同事們講起且在某一休閒活動

玩得特別有成就者中選擇幾位來談，「掛一漏萬」在所難免，好在只是閒聊性質，請勿責怪。

逍遙遊──旅遊

這段時期，由於國家經濟日趨穩健，國民平均所得逐漸提昇，公教人員的所得亦比 60、70

年代高出許多，人們生活水準遂漸漸與歐美國家平齊。

自 80 年代起國民旅遊的風氣興起，在大陸改革開放的頭幾年，由於兩岸的國民平均所得

差距頗大且彼此間的淵源又深，學校裡一些行將退休的「老人」利用春假自行組團到大陸旅遊

的頻率很高，那時候的玩法都是用最短的時間玩最多的景點。所以，那些知名的名勝古蹟早已

玩得差不多了，也玩出了興趣。

民國 82 年春假，本校同仁自行組團旅遊大陸。這次的路線是從桂林乘船遊漓江至陽朔，在船上吃漓江魚；
到西安看兵馬俑、吃羊肉泡饃；在杭州遊西湖、吃「山外山」的龍井炒蝦仁，最後一站是至北京參觀故宮，
並且吃全聚德的掛爐烤鴨，參加人數約 40 餘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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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84 年春假，同仁再度組團，參加人數
也近 40 位。這次的路線是乘「長江公主號」
遊輪遊三峽（重慶至武漢段），到武漢看黃
鶴樓，去蘇州寒山寺聽鐘聲，最後一站是到
上海黃浦灘欣賞萬家燈火。

退休後，國內部分有的跟旅行團走，有些自行組團或開車作深度旅遊。至於國外部分，從

日、韓、港到東南亞或歐美地區也幾乎年年都有人去旅遊，甚至廿一世紀初葉，更有許多同仁

組團進行自助或深度旅遊，他們的足跡已深入到南非、中東甚至到中美洲去探訪馬雅文明、到

瑞典去觀看北極光。

緊接著 90 年代前後，退休的人數漸多，校內部分同仁發起自組退休人員聯誼會，參加人

員以居住在宜蘭市附近的同仁為數最多，每屆參與的人數大約都在 100 人左右。該會歷屆理、

監事對所有活動的籌備工作皆十分投入，每年大約都會安排 3 至 4 次的國內旅遊及 1 至 2 次的

國外旅遊，每年歲末還有一次全體會員的大聚餐（有關他們的活動詳情請參閱校史中該會的詳

盡報導）。

此外，由宜蘭縣教育局主辦全縣各級學校的教育人員都可以參加的「全縣退休教育人員聯

誼會」，會員人數最多，也可以自由參加；還有校際聯誼……等，只要有興趣，有得玩的。

遊於藝

在繪畫方面，林哲文、林福春兩位老師先後在國父紀念館、文化中心等地舉辦過多次個人

畫展，他們的作品風格也迭有創新。

在詩詞方面，陳錚老師在網路上闢有專欄評析傳統詩詞；她在這個領域的成就頗高；王美

琴老師的新詩創作不斷，也常與同好們在校園附近評詩、寫詩。

在書法方面，蘇溫禧老師的書法在藝文界屢獲大獎，他還抽空專門為學校退休同仁開班授

課，與同好們彼此互相賞析。還有教數學的曾淑鑾老師在這個領域也玩得頗有成就。

在攝影方面，李鎮江主任、陳志光老師退休後常背著長鏡頭相機搶鏡頭──從校園景觀玩

起，目前在追拍鳥類、生態。王澤祥技士幫退休人員聯誼會拍攝過不少的記錄照片，為時總有

十年以上了；對於鏡頭上人物的神態與背景、陪襯都能抓得恰到好處，有職業玩家的水準。

田園之樂

蘭陽平原開發得晚，直到本校創校前 2 年也就是民國 13 年，北宜鐵路通車後，對外交通

才逐漸開啟。但又由於宜蘭位居台灣的後山，開發仍十分緩慢。60 年代前，校園外圍四周仍

都是稻田，學校同仁家中務農者所佔比例亦高，直到 70、80 年代，政府經濟日趨寬裕，對東

部地區的投資明顯增加後，各地建設才轉趨積極。近期的情況是，如：宜蘭市、羅東鎮等大一

點的城市房價幾乎接近大台北地區，想要找塊農地，休閒時享受「田園之樂」，難啊！退而求

其次，稍微鄰近市郊之處，也像台北等大都會區的近郊一樣，已有人家將自家田地分割成若干

小塊，分租給愛好者去玩。這個風氣雖日漸普遍，只是本校退休同仁中好像還沒人在玩。

本校退休同仁中置產比較早的，那時候買的多半是透天厝，因此在屋頂或院中玩蘭花、盆

景的風氣很盛。其中有幾位一玩就是數十年的，倒比較少見。如：吳世承主任從 40 年代初進校，

直到民國 107 年去世（95 歲），家中院子養的蘭花從未間斷過。他是將露天院子加蓋玻璃纖

維頂、輕鋼架的頂棚，也方便掛吊蘭花，對於國蘭、洋蘭都很喜愛；因為始終十分投入在照顧

與新品種的培植上，所以一年四季院子裡都有花可看。每當蘭花盛開季節，同仁們去看他，他

與夫人錢曉雲老師賢伉儷，總是坐在蘭花棚下品茗、閱讀書報，那份怡然悠閒的神情，十分令

人嚮往！此外，從在職到退休一直玩屋頂蘭花園的還有林清福主任和方俊盛先生；廖浴沂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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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林清真小姐的屋頂花房，四時花卉從未間斷過，他們這種玩法，都是數十年如一日。一種興

趣能維持這樣久，真不容易！

此外，還有真正享受田園之樂的一群，如：李溪泉先生、陳義雄先生等家裡本來務農，退

休後再拾種田、種瓜、種豆的樂趣，令人好生羨慕。

志工群

「志工」和「義工」早年是被視為一體，混著在用的一個名詞，後來人們想起「權利」與「義

務」的相對性，有「義務幫忙」的涵義在，覺得不妥，「義工」一詞也就漸漸少用了，「志工」

是指以意願為出發點，不支領酬勞，而且是志願奉獻時間或體力等的人。

近年，志工制度的確立是為了彌補政府對社會支援的不足，結合政府、商界及民間的力量

為社會上有此需要的人群服務。

在退休同仁中參加得比較早的，如：註冊組的黃蕙娪小姐，家住台北，每星期有好幾天到

台大醫院去當志工，為時頗長。王桂枝老師在宜蘭市陽明大學附屬醫院當志工的時間亦長。在

教官群中，還有二位教官的夫人，一位是在校擔任主任教官頗久，後調任宜蘭縣督導 ( 全縣軍

訓系統最高長官 ) 劉恩春的夫人，另一位是鍾文櫓教官的夫人。她兩人在宜蘭醫院從事志工的

時間也頗長；上列四位都曾先後接受過衛福部的表揚。

葛慶山主任教官退休後，在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宜蘭縣榮民服務處」擔任員山、大同

鄉社區服務組長，義務為那些獨居、年長的榮民伯伯服務近二十年。他的工作較一般志工的工

作量大很多，每個月要訪視將近上百位的老榮民，並且得為他們解決各種問題，卻始終甘之如

飴。

在校友群中也有一位為回饋母校在圖資館長期擔任志工的校友，特別值得推介——民國 48

年畢業於本校畜牧獸醫科的李振隆校友。

民國 92 年從新北市泰山戶政事務所退休後，連續在各慈善團體擔任志工，民國 99 年曾榮

獲內政部頒「教育業務志願服務金質獎」表揚。

在本校尚未有志工入校服務前，他主動打電話來校，志願返校擔任志工工作，自民國 92

年 9 月起每週四自費從台北搭車來學校圖書館服務，已超過 15 年。非僅如此，他自來校工作起，

每學年提供 3 萬元清寒學生獎學金，其愛護後學之精神尤其令人欽佩。

他的特殊優良事蹟經校友會推薦，榮獲本校 101 年度的傑出校友。

民國 106 年度圖書館週，李振隆校友接受江茂欽館長頒「志工表揚狀」。

作者簡介

黃桂生，高職時期兼任土木測量科主任，學院時期任土木工程系副教授。退休後在本校圖

資館長期擔任志工。先後參與本校各輯校史之策劃與編纂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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